
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尉氏县段影响处理费项目（二期）第一

标段结果公告 

  河南天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受尉氏县水利局（尉氏县贾鲁河综合治理指

挥部办公室）的委托，就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尉氏县段影响处理费项目（二期）

进行公开招标，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在尉氏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定标室通过核查

随机法进行定标。现将本次结果公告如下： 

一、招标项目说明 

1、项目编号：HNTZ-20250313 

2、项目名称：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尉氏县段影响处理费项目（二期） 

4、项目总投资额：572.751392 万元 

6、项目概况：处理贾鲁河沿线的庄头乡、南曹乡和双洎河沿线的朱曲镇、

蔡庄镇因设计和施工原因产生的影响附近群众生产生活的工程遗留问题，主要为

贾鲁河南曹乡段沿堤坑塘回填 18 个；对贾鲁河庄头段水毁土堤进行回填加固；

修建双洎河蔡庄镇和朱曲镇沿岸 23 条上下河堤路口混凝土道路。 

7、标段划分：本次招标项目共划分为 4个标段 ； 

第一标段：贾鲁河南曹乡段沿堤坑塘回填 18 个； 

8、招标范围： 

 第一标段：工程量、图纸（含图纸变更）及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所有内容； 

9、工程质量：合格。 

10、计划工期：第一标段：90 日历天（如汛期遇突发状况经招标人同意可

适当延长工期）； 

二、资格能力要求 

1、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规定，本项目专门面向

中小企业采购(投标人应为中小微企业或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投标人

为大型企业的，禁止参与本项目投标); 

2、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3、投标人须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

以上资质，且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

应的施工能力； 



4、拟派项目经理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不含临

时建造师），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项目

经理（自行承诺）； 

5、技术负责人应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 

6、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授权委托人须是本单位正式员工，

提供与本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和本单位为其缴纳的 2024 年 1 月 1 日以来任意连

续 6个月的社保证明（新聘用的人员从聘用之日算起）。 

7、财务要求：投标人近三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财务

状况良好（需提供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部门出具的审计报告），若公司成立时间

不足三年的，按实际成立年限提供审计报告，不满一年的可提供基本户银行开具

的银行资信证明。 

8、信誉要求：①投标人不得存在《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

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 号）中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

动的行为。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以“信用中国”网站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为准）、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以“信用中国”网站为准）、政府采购严重违

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以“中国政府采购网”为准）的投标人拒绝参与本项目（查

询对象：企业）。（提供查询截图，查询日期为公告发布日期之后）； 

②投标人需提供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的无行

贿犯罪查询证明（查询对象包括：企业、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存在行贿行

为的，做废标处理（提供查询截图）； 

③投标人、项目经理、委托代理人及其主要执（从）业人员须在全国水利建

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以网上公示为准，提供网页截图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单位

公章）进行信息公开； 

9、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

一合同项下的招标采购活动（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中公示的公司信息、股东或投资人信息截图）。 

10、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开标、评标、定标时间 

开标时间：2025 年 4 月 22 日 9 时 30 分 



评标时间：2025 年 4 月 22 日 11 点 50 分 

定标时间：2025 年 4 月 30 日 10 点 00 分 

四、评标委员会、定标委员会成员名单 

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蒋亚涛、刘辉、许守磊、杨光丽、张明 

定标委员会成员名单：孟令杰、张明、孙渊源 

五、核查信息 

定标委员会对定标候选人进行了核查，经核查： 

第一标段：未通过名单及原因：卓启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因串通投标于

2025-04-09，在信用中国被枞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枞阳县公共资源交易监督

管理局枞阳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进行行政处罚，企业信誉存在问题；核查不通

过；衡阳市蒸湘建筑工程公司：投标文件中“近年发生的诉讼及仲裁情况”为无，

实际存在诉讼情况，存在证明材料不实，违反法律、法规及招标文件相关规定；

核查不通过；  

通过核查的单位：河南江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河南容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弘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娄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河南园田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河南诺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六、中标人信息情况 

标段名称：第一标段：贾鲁河南曹乡段沿堤坑塘回填 18 个； 

中标人全称：河南容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资格能力条件：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投标报价：1656063.7 元 

工程质量：合格 

项目经理：崔波 

证书名称：建造师注册证 

证书编号：豫 241080807220 

技术负责人：胡斌 

证书名称：水利专业工程师 

证书编号：C09072150900475 

工期 ：90 日历天（如汛期遇突发状况经招标人同意可适当延长工期） 



七、发布媒介 

本次结果公告在《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政府采购网》、

《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上发布。公示期限：2025 年 5 月 1 日-2025 年 5

月 3 日 

八、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根据汴公管办（2020）13 号文规定，若投标人对上述结果有异议，可在公示

期内在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线上向招标人提出异议，逾期将不再受理，招

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 3日内作出答复,若异议人对答复仍有异议或者招标

人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异议人可在公示之日起 10 日内（异议答复期

间不计算在内）在开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线上提出投诉。（在开封市公共资

源交易信息网站重要文件栏中有工程建设项目异议、投诉文本格式及要求）。  

 
 


